
關於企業認養造林

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

經營企劃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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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模式的企業認養

認養類型：新植造林、再造林、竹林經營、
平地造林維護、棲地營造、野生動物保育、
發展里山經濟、其他。

常見的企業認養造林類型：

1.捐款認養造林

2.合作造林

2
捐款認養(慈心111、113、114年及中華電信113年)



捐款認養造林

企業捐款交由機關辦理發包執行造林撫育
工作，機關於期滿或每年底回報造林成果。

一般以3年為期，3年期滿得由認養單位提
出續約，繼續認養至成林。

屬公益捐贈性質，不核發ESG憑證。

3台灣高鐵111年捐款認養日月光111年捐款認養



捐款認養造林-流程

預定造林
機關(即南投分署)彙
整翌年造林地資料及
預估前3年造林撫育
費用(約每年9、10月)

企業申請
企業提出申請(註明需
求、地點、面積或株
數、擬捐款金額等)

現勘
確認

企業視需要提出，
由機關安排派員
引勘(按申請順序)

核定
造林預定案
報林業署核
定

發包
機關依政府
採購法辦理
發包、簽約

簽約
確認發包金額後，
與認養企業簽訂
認養造林契約

撥款/開工
1.認養企業依發包金額
辦理撥款手續(可分期)

2.機關督促造林廠商依
契約期限辦理整地、
新植開工

成果報告
依契約規定(3年期滿
或每年年底)機關提送
成果報告予認養企業

結束契約
3年期滿經驗收合格後，結束契約、
交地，由機關依現況評估續辦第
4~6年撫育及中後期撫育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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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造林
由機關(即南投分署)提供需造林土地，登錄ESG平
台，交由認養企業自行規劃、發包、執行造林撫育
工作，機關可推薦優良的造林業者或團體，由企業
自行接洽、諮詢。

以6~20年為期，企業須與在地部落或社區、林業
合作社等合作，可於造林計畫中規劃相關培訓課程。

採委託管理方式，每年年底(12月份)由企業提交當
年度成果報告，經機關於2個月內檢核造林成果符
合規定，報請林業保育署逐年核發ESG憑證(翌年3
月底前)。

合作造林契約終止或期滿未續約，企業應將合作造
林地返還機關，並將造林木依現狀歸還機關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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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造林-流程

預定造林
機關(即南投分署)不
定期彙整轄內擬造
林地資料及預估前
6~20年造林撫育費
用

登錄平台
登錄林業及自然保育
署ESG專案媒合平台

投送計畫書
企業依造林地狀況需求，
與鄰近社區、部落或林
業合作社洽妥合作方式
後，擬具合作造林計畫
於公告限期前投送機關

審核/評選
機關就企業所投計畫
書辦理審核(只1家投
送)或邀請專家學者辦
理評選(2家以上投送)

簽約
通知預定合作
企業辦理簽約、
點交事宜

培訓、發
包及執行
認養企業配合造林季
節，依計畫書及機關
建議辦理培訓、發包
及執行，並接受機關
不定期派員監督、輔
導

成果檢核
每年年底(12月份)由
企業提交成果報告，
機關於2個月內派員
會同認養企業辦理成
果檢核後，報送林業
署於翌年3月底前核
發ESG憑證

期滿交地
契約期滿，林地歸還

機關繼續營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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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~114年度企業認養造林辦理情形
(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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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110 111 112 113 114 合計

捐款
認養

件數 1 1 4 6 8 8 28

面積 1.57 2.01 13.57 17.98 18.10 34.77 88.00

合作
造林

件數 1 0 1 0 0 1 3

面積 3.71 0 0.16 0 0 2.77 6.64

ESG
件數 0 0 0 0 1 1 2

面積 0 0 0 0 0.56 2.87 3.43

合計
件數 2 1 5 6 9 10 33

面積 5.28 2.01 13.73 17.98 18.66 40.41 98.07



聯絡窗口

8

有關企業認養相關問題
歡迎逕洽

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南投分署
經營企劃科黃小姐

049-2365226分機2209


